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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的 

关注函 

 

中小板关注函【2020】第 303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  2020 年 5 月 13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收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

的公告》，因你公司未按规定披露重大担保事项、未按规定披露关联

交易事项、未按规定披露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事项等违法违规行为，深

圳证监局拟对你公司及相关当事人作出责令改正、警告、罚款的行政

处罚。我部对此表示高度关注。请你公司说明以下事项。 

1、根据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告知书》”），2018

年 5 月至 8 月，你公司控股子公司东莞市飞马物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东莞飞马”）为你公司控股股东飞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飞马投资”）、深圳市前海方兴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、镇江华商

金恒贸易有限公司、上海长然实业有限公司、深圳市艾普贸易有限公

司违规提供担保，金额共计 24 亿元。2018 年 8 月 27 日你公司披露

公告称东莞飞马完成增资扩股，东莞飞马变为你公司参股公司。请说

明以下事项： 

（1）请说明东莞飞马为上述公司提供担保的相关债务是否已出现

逾期，东莞飞马是否履行担保责任，并结合你公司诉讼、仲裁事项说

明你公司是否需为上述担保承担连带责任。如是，请说明具体金额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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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进展及对你公司的影响。 

（2）根据你公司《关于回复深交所 2018 年年报问询函的公告》，

你公司对前五大供应商预付款项共计 85.77 亿元，占预付款项总金额

的 97.76%，其中第一大、第三大、第四大、第五大供应商分别为“上

海****实业有限公司”、“镇江********贸易有限公司”、“上海****

实业有限公司”、“深圳市****贸易有限公司”，请说明上述供应商是

否对应你公司违规提供担保的对象。如是，请结合你公司商业模式、

采购结算模式等说明你公司为供应商提供担保的原因及合理性，上述

供应商与你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，相关预付款项及与供应商的采购

业务是否具有商业实质。请结合公司业务开展规模、上市公司资金情

况等，自查公司大额预付账款的合理性，并自查上述供应商与上市公

司大股东及关联方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，上述预付款是否实质上构

成关联方资金占用。 

（3）请说明你公司对上述担保、长期股权投资、预付款项的会计

处理，相关事项是否对你公司 2019 年年报审计工作产生重大影响。

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（4）请说明上述担保事项的发生过程，决策人、经办人及主要责

任人，被担保对象的情况、是否存在关联关系，并提供相关证明文件。 

2、根据《告知书》，2018 年 7 月至 8 月，你公司及全资子公司

飞马国际物流（深圳）有限公司将 13.75 亿元款项经中转后转入你公

司控股股东飞马投资账户，上述关联交易你公司未及时披露。请说明

以下事项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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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请说明上述关联交易的具体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形成原因、

形成过程、决策人、经办人及主要责任人，相关款项的具体用途和去

向，并提供相关证明文件。 

（2）上述关联交易是否实质为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。如是，

请说明占用金额及解决措施。 

（3）请说明你公司对上述预付款项的会计处理，及其对你公司

2019 年审计工作的影响。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3、请结合你公司上述事项的回复，以及截至回函日你公司生产

经营情况、银行账户冻结情况等进一步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本所《股

票上市规则（2018 年 11 月修订）》第 13.3.1 条、第 13.3.2 条规定的

情形。如是，请你公司董事会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18 年 11 月修

订）》第 13.3.3 条、第 13.3.4 条的规定发表意见并披露。 

4、2020 年 4 月 30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2019 年主要经营业绩》显

示 2019 年净利润为-16.77 亿元。请结合你公司的重大会计审计事项

的处理说明你公司主要经营业绩内容是否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是否与

经审计年度报告存在重大差异，如存在，请及时予以更正。 

5、2020 年 4 月 30 日，你公司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关

于 2019 年主要经营业绩的专项说明》显示，你公司董监高“未发现

报告期内存在违规对外提供担保、非经营性资金占用、违规使用募集

资金等重大违规行为”，仅披露公司存在以前年度延续至报告期的待

判决或有担保事项 1.5 亿元。请你公司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

员全面自查《专项说明》是否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涉及补充、更正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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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及时发布相关公告。 

6、请年审会计师说明截至目前的审计工作进展情况，并严正提

醒你所，注册会计师应当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、《注册会计师法》及审

计准则等相关规定，保持应有的独立性，诚实守信、客观公正的开展

审计工作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0 年 5 月 20 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报深圳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

处。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应当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、本所《股

票上市规则》和《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规定，诚实守信，规范

运作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5 月 13 日 

 

 

 

 


